2018年佛山市南海区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
竞赛规程

1、 主办单位：
   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  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
二、竞赛日期、地点：
    比赛日期：2018年9 月21日
    比赛地点：南海区大沥游泳中心
三、参加单位：
    南海区各高中（含职中）学校和各镇（街）。
四、竞赛组别及项目：
   （一）竞赛组别及年龄要求：
1、 高中(职中)组:  2000年9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2、 镇、街初中组:  2003年9月1日以后出生者；
3、镇、街小学组:  200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。
  （二）竞赛项目：
1、高中、职中(男子、女子)组：
   50自、100自、200自、50仰、100仰、50蛙、100蛙、50蝶、100蝶、200混、4×50混接、4×50自接。
2、镇、街初中小学(男子、女子)组：
   50自、100自、200自、50仰、100仰、50蛙、100蛙、50蝶、100蝶、200混、4×50混接、4×50自接。
五、运动员资格：
   （一）参赛运动员须符合以下条件:
1、具有南海区正式学籍,在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中有信息数据的普通中小学（含中职学校）在校、在读学生。
2、佛山市、南海区体校学生符合参赛年龄的代表原输送单位参赛。
3、 南海体校引进的运动员不允许参赛。
4、高中(职中)组运动员不得跨校参赛，必须是该校在校学生。
5、参赛运动员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保险,并签署《参赛承诺书》附件1。           
   （二）参赛单位报名人数：
  1、高中、职中组：各队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2人，运动员12人，各组男、女人数比例可自行调整。
2、 镇、街初中小学组：各队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4人，初中
组运动员16人，小学组运动员12人，各组别男、女人数比例可自行调整。
   （三）参赛运动员每人可报二个单项，另可兼报接力，同一
组别的同一项目每单位报名人数不得超过3人。
   （四）运动员不得升降、跨校参加比赛。
   （五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居民身份证。
   （六）如发现有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核实后，取消该队员以及该队员所在组别的所有比赛成绩。
六、竞赛办法：
   （一）采用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。
   （二）所有项目均进行一次性决赛，按计时成绩录取名次。
   （三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，无故弃权一项，则不得参
加此后任何项目的比赛。
七、录取名次与奖励：	
（一）设高中(职中)组，镇、街初中组，镇、街小学组三个团体总分奖，分别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。以各单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。若总分相同，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（二）各单项录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接力项目双倍计分，颁发获奖证书。报名人数只有1人报名，则不进行比赛，可申请更改参赛项目。	
（三）另设奖：获得团体总分前八名运动队，颁发优秀教练员证书。
八、报名和报到:
（1） 报名：
    1、时间：2018年9 月10-14 日。（逾期不再受理报名）
    2、方法：各参赛单位按要求进入运动汇网站进行报名，并打印报名表于2018年 9月 14日前报到南海区文化体育局训练竞赛科309室。地址：桂城街道南新四路2号，联系人：孔力，联系电话：86399817 13709663998。报名时提供以下资料：
   （1）所有参赛运动员的全国学籍表(加盖学校公章)、 居民身份证及人身意外保险单复印件（验原件）。
   （2）报名时须填写报名表并加盖所在学校公章和《参赛承诺书》（附件1），将电子版报名表发送至邮箱邮箱：641445978@qq.com，交纸质版《参赛承诺书》、逾期报名不再受理。
（二）报到：
1、时间：9 月21日上午8：15。
2、地点：大沥游泳中心。
3、上午9：00比赛，迟到10分钟未到达赛场的运动队作弃权处理。
（三）赛前两天在“南海一点通”网站http://10.168.10.146/cms/html/71032/column_71032_1.html 下载秩序册。
九、裁判员：由主办单位统一选派。
十、其它：
   （一）各队参赛费用自理。
   （二）所有运动员需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保险，若比赛中发生
意外伤害事故，组委会将采取相应急救措施，但不承担法律责
任和医疗费用。
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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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参赛承诺书
本队（人）自愿报名参加2018年佛山市南海区中小学生游泳锦标赛赛并签署本承诺书。
1、愿意遵守组委会所有规定及采取的措施。
    2、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.
3、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，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。
4、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，且同意组委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。
    5、若比赛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，主办方将采取相应急救措施，但不承担医疗费用和法律责任。
6、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，决不冒名顶替。
本队（人）或法定监护人（代理人）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，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赛单位：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队（监护人）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 月   日

